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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法國對葡萄牙保教權的挑戰

關於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學界多關注他們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作貢獻，

較少涉及其與別國傳教士間的矛盾。實際上，來華耶穌會士除擔負傳教這一職責外，還各自代表本

國政府的利益。15-16世紀，葡萄牙處於全盛時代，享有教皇賦予它的對東方傳教保護權。17世紀，

法國國力強盛，想削弱葡萄牙在東方勢力，擴大自己權威，遂對葡萄牙的保教權發起挑戰，導致雙

方在對華傳教問題上矛盾日深。本文擬就這一事件，作一番描述與分析。

（Nicholas V）就下過一道訓令，授權葡萄牙人佔有

他們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進時所發現的一些地區：

“這種特權是完全而絕對的，所有虔誠的基督教徒未

經這位阿豐索國王及其繼承人的允許，決不可侵犯他

們的專有權。在已經獲得或有待獲得的征服地中⋯⋯

從今以後永遠歸阿豐索國王專有。”（4）教皇授予葡萄

牙人獨享在反對異教徒戰爭中奪得的和即將奪得的一

切權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作為報答，葡萄牙君主

保證在那裡建築教堂並派遣俗教司鐸。

當時在新大陸上，能與葡萄牙爭鋒的就是西班

牙。為避免兩國因海外擴張競爭而自相殘殺，發生

流血慘劇，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將“新發現”的地域劃成東、西兩大勢力範

圍。根據後來簽定的《托爾德西里雅斯條約》

（1494）和《薩拉哥撒條約》（1517），葡萄牙壟

斷了非洲、亞洲和巴西的殖民權力，美洲大部及太

平洋各島則歸西班牙統屬。從而進一步明確葡萄牙

的殖民勢力範圍，為其最終獲得保護東方傳教的權

利提供了極好條件。

當然，葡萄牙的表現也不負教廷重望，它在伊

比利亞半島驅逐穆斯林的“再征服運動”中積累的

經驗，使它於1509年在第烏打敗土耳其、阿拉伯和

印度的聯合艦隊,迫使這些回教徒不得已在具有大紅

十字的白旗前投降。葡萄牙作為東征十字軍無愧的

繼承人，是“實現基督徒打倒回民的希望，並完成

葡屬保教權的由來

16世紀，歐洲爆發的宗教改革運動，動搖了教

皇絕對統治地位，幾乎半個歐洲擺脫了羅馬教廷的

控制。面對如此形勢，天主教內部興起反宗教改革

運動（Counter-Reformation），它的主力就是耶穌

會（Compagnie de Jesus）。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

納爵．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 在巴黎創立，

因羅耀拉忠於耶穌，故名耶穌會（1），1540年羅馬教

皇保羅三世（Paul Ⅲ）承認其合法性。

耶穌會建立的宗旨是要採用一切手段為天主教

會服務，因此可以說，“天主教的中興，是由耶穌

會而來”（2）。當時耶穌會很想為天主教恢復舊有地

盤，但這在歐洲很難實現，於是它就借助歐洲各國

海外殖民之風，謀求向外發展以擴大勢力範圍。它

首先搭附的國家就是座落於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

和西班牙，“葡萄牙處於歐洲頂端，前受大洋吸

引，背受強鄰壓迫，向海外謀求發展的願望比西班

牙還要強烈。”（3）

早期葡萄牙航海家不祇為了殖民掠奪，也熱心擴

張天主教信仰。其海上羅盤方位標就以耶穌十字指示

東方，說明他們不僅想打開通往東方的新商路（傳統

的東西方商路受阻於15世紀興起的奧斯曼帝國），更

想在精神上以基督教征服東方。這當然得到羅馬教廷

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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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所未能完成的計劃”（5）。為酬報葡國的功

績，教皇便將保護東印度傳教會的權利賞賜給它。

1534年教皇保羅三世下令准許葡王在遠東亦享

有保教權（Patronage），即凡從歐洲派往東方的傳

教士必須徵得葡王同意，向葡王發願宣誓响忠，乘

坐葡萄牙的船隻，從葡京里斯本出發，享受葡萄牙

殖民當局的津貼和保護。誰若不想遵守葡萄牙的保

教權而去其勢力範圍傳教，“真要比中國的萬里長

城，還難渡過。”（6）

隨妷葡萄牙殖民勢力的不斷擴張，其保教權的

範圍也在不斷擴大。1553年，葡人採用欺詐手段盤

踞澳門後，不管哪國教士入華，都祇有澳門一路

（時中國海禁很嚴），“澳門遂成為進入中國內地

的窗口，也是當時主要依靠葡萄牙等國的耶穌會士

遠東傳教的基地。”（7）那時，在澳門入教的中國人

必須“葡化”，即學習葡語，取葡式姓名，倣傚葡

人生活方式，“語言習尚，漸化為夷”（8）。葡萄牙

還利用保教權，源源不斷向中國派遣耶穌會士。據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榮振華《在

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筆者統計出：從明

末一直到清乾隆時代，入華耶穌會士人數高居榜首

的始終是葡萄牙人。（9）

法國傳教士來華

在1610年之前，來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全為葡

萄牙人（11位）、意大利人（10位）和西班牙人（1

位），絕無法國人。近代基督教來華傳教先驅利瑪

竇（Matteo Ricci）在逝世之前就曾對沒有法國耶穌

會士入華表示遺憾。至1610年秋，法國才有金尼閣

（N.Trigault）神甫來華，但直到1687年也不過祇有

十七名耶穌會士來到中國，而且還受控於葡系耶穌

會。法國的行動遲緩很大程度上是由葡萄牙保教權

造成的，因此它對葡萄牙的壟斷十分反感。太陽王

路易十四（Louis XIV）在位時，法國國力日強，逐

步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霸主地位。路易十

四想利用思想武器去征服遠東，當他聽說中國傳教

區急需有學識的傳教人才，遂抓住時機，積極籌劃

本國傳教士的中國之行。

考慮到傳教團應具有濃厚的科學成份以符合中國

政府要求，路易十四下令對自願要求前往者反覆挑

選，這項工作由後來成為1687年傳教團會長的洪若翰

（Fontaney）神甫負責。洪當時任數學教授，同時又

是路易學院觀象臺頗受尊敬的天文家，“請求派往中

國、日本傳教已有二十餘年”（10）。最後獲選者僅五

人，即白晉（François）、張誠（Gerbillon）、李明

（Comte） 、劉應（Visdelou） 和居伊．塔查爾（Guy

Tachard，後未至中國），他們均精通天文、地理和數

學，“是皆堪在法國任卓絕之事務者也”（11）。

同時，為使擁有保教權的葡人不產生懷疑或加

以阻撓，傳教團盡量打妷科學考察的旗號，在科學

掩護下實現其宗教目的。當時法國科學院適進行廣

大的輿地調查，因印度與中國在葡萄牙保教權之

下，法王恐被派之人冒犯危險，“如是矚目於耶穌

會士，蓋該會在此二國皆設傳教會所。”（12）1685

年，路易十四創建了中國科學傳教區，委託給即將

赴華的耶穌會士，並授予他們“皇家數學家”稱

號；路易十四還專門從國庫中撥給他們豐厚的年

金、賜予大量儀器及各種物品以便攜往中國。

1685年3月，傳教團從法國布勒斯特港口出發，

因怕葡人中途攔截，1687年6月換乘華商王某之船奔

赴中國。最初傳教士計劃按傳統路線從澳門登陸，

但當他們得知，在澳門葡萄牙人已利用其權力制止

不是乘坐葡萄牙船隻抵達的傳教士上岸時，祇好改

取它途，直接駛往中國東部港口寧波。在康熙帝授

意之下，由運河北上，1688年2月抵達北京，“在乾

清宮大殿，蒙皇上慰問，賜茶優待，各賜賚銀五十

兩，留白晉、張誠在京備用”（13）。不久，洪若翰赴

南京、上海傳教，李明、劉應分別前往山西、陝西

傳教，成立了以洪若翰為會長的駐華法國傳教會。

此後，來華法國傳教士在自己機構領導之下，目標

明確、行動統一，力爭在中國逐步擴大影響，達到

取代葡萄牙的目的。

1698年和1701年法國又有兩批耶穌會士來華，

這兩次較為集中的傳教士來華，大大加強了法國耶

穌會士在中國的力量，同時也改變了葡、法、意等

國在華傳教人數的對比。根據前引費賴之書和榮振

華書可統計出，從1687年傳教團來華到1773年耶穌

會解散，約有八十八名法國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活

躍在中國傳教舞臺上。參照榮振華的《入華耶穌會

士國籍統計表》（含中國人），可看出，在康熙時



229 文 化 雜 誌 2003

清
初
法
國
對
葡
萄
牙
保
教
權
的
挑
戰

歷

史

代之前，法國入華耶穌會士人數居第四位；在康熙

時代，他們則佔據第二位。在“禮儀之爭”中，康

熙帝下令，祇有領過票的傳教士，並且聲明永不返

回西洋者，才可允許留居中國。至康熙四十七年

（1708），參加具結的耶穌會神父共三十八人，其

中法國傳教士十九人，名列第一。（14）傳教人數的

不斷增加，使法國人在中國教區的地位和影響越來

越大，葡萄牙在保教權方面的一統天下受到威脅，

開始變得岌岌可危。

葡、法傳教士在華的摩擦

“路易十四派遣的耶穌會士們於1688年到達中

國，形成了獨立於葡萄牙會士之外的一個特別集

團，他們越來越想顯示自己的本領和加強自己的力

量。”（15）事實也正如此，康熙皇帝對傳教士所引入

的科學技術的喜好，使這些擁有技能、修養很深的

法國傳教士愈來愈受器重。他們有人參與了中俄尼

布楚談判，為條約的簽定立下功勞；有人誨人不倦，

為皇帝講授西方科學；有人用西藥治好皇帝疾病，使

龍顏大悅；有人參與繪製《皇輿全圖》，諸臣贊曰

“天道地道，兼而有之，從來輿圖所未有也”（16）。

法國傳教士的受寵無疑觸怒了葡萄牙耶穌會

士。他們擔心這些法國人會比其它傳教士歸化的人

多，進而通過與信徒的密切關係控制貿易，因此很

嫉妒法國耶穌會士進入北京宮廷。他們聲稱自己是

其修會中惟一有權進入中國者，而且至少希望法國

耶穌會士祇能經他們允許才能進入那裡，並以服從

他們為條件。（17）法國傳教士不願就範，他們雖同屬

耶穌會，根本宗旨一樣，但代表的利益不同。正如

白晉所說：“當初葡萄牙政府之所以要往中國派耶

穌會傳教士，是想利用天主教的教化力以達成其政

治上的野心；然而天主教也同樣想利用葡萄牙的政

治力以完成其宗教勢力的擴張。尤其法王路易十四

之派法國耶穌會士到中國，更完全是為了打倒以宗

教為掩護的葡萄牙的政治勢力。”（18）1696年，路易

十四曾派人告知耶穌會總長：“以後我法郎濟亞國

修士往中國、往小西洋傳教者，必有自住之堂，不

許波耳都噶國會長管。”（19）顯然欲擺脫葡萄牙的保

教權。惱怒的葡萄牙人竭力要把法國傳教士趕走。

葡、法間的最早摩擦可追溯到南懷仁(F. Verbiest)

在世之時。當初南懷仁向歐洲呼籲速遣教士來華，

傳教部想讓法國新成立的外方傳教會前往，卻遭到

有保教權的葡萄牙阻止，未能成行。後來，以洪若

翰為首的五人傳教團到達寧波，因受浙江總督金鋐

刁難，寄信給時任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請求施以

援手。南懷仁上書皇帝替五名法國耶穌會士求情，

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Pereira）卻強烈反對。南

懷仁指責徐日昇是個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場的

偏執己見的人，因為接納法國人是為傳教區的重大

利益考慮。（20）

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一

書中，曾提及洪若翰在北京與葡萄牙人發生了爭

執，但沒有詳細伲述。據筆者查閱資料，發現爭執

的原因其實就是葡人企圖利用控制欽天監的便利

（時南懷仁已去世，繼任欽天監監正閔明我在歐

洲，徐日昇遂代理監正），打算沒收法國耶穌會士

帶來的渾天器、千里鏡等儀器，並禁止其在旅行時

作任何觀測，他們還命令這些法國人對皇帝隱瞞所

擁有的科學技術。（21）這與傳教士們來華初衷背道而

馳，非但不會被採納，反而激起法方的怨氣。

葡萄牙人更利用對澳門的控制，經常刁難法國

傳教士。他們截留法國寄給其傳教士的書和經費，

以致各傳教士窮乏不堪。在外地傳教的洪若翰、李

明與劉應“不得已各棄其傳教區域，徙居海港附近

而求自給”（22），甚至逼得洪若翰帶妷李明親赴廣州

與葡人論曲直。在1701年，當受康熙皇帝之託的洪

若翰帶領招募到的傳教士重返中國，靠近澳門島

時，突遭風暴襲擊。他們想向一艘葡萄牙船隻打聽

附近是否有安全地方可以躲避，葡萄牙船隻上的人

手持武器，根本不作任何回答，更別說指點了，教

士們差點招致滅頂之災。蓋當時葡、法兩國在西班

牙王位繼承問題上又發生衝突，無疑更加深彼此在

對華傳教權上的矛盾。

至於留在宮廷裡的白晉和張誠，他們也不斷受

到徐日昇的苛難，既無法傳教，也無法做天文觀

測。他們一直希望能擁有個獨立處所以擺脫葡萄牙

人的監視，這個願望到1693年終於得以實現。當

時，洪若翰、白晉和劉應呈獻金雞納霜，治好康熙

帝的瘧疾病。帝大悅，將皇城內蠶池口前輔政大臣

蘇克薩哈的舊府賜予他們，這就是“北堂”（也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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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池口教堂）的前身。從此法國傳教士有了獨立的

傳教處所，不再仰葡人鼻息。

但“北堂”法國傳教區的建立，葡萄牙人視之

為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撤銷它。1693年繼任副省會

長的徐日昇委派意大利傳教士羅歷山（Ciceri）管理

在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無疑想為剛獲得行動自由的

法國傳教士重新套上枷鎖，使之唯命是從。法國自

然不會輕易罷休，1694年，其修會省會長立即設法

任命以前隨1687年傳教團到達暹羅（泰國的舊名）

的居伊．塔查爾為在印度與中國的所有法國耶穌會

士們的委派會長，以示抗議。（23）

1699年，洪若翰離開中國前往法國，張誠繼任

為北堂會長。1700年由於兩派之間關係不斷緊張，

耶穌會總會長蒂斯．貢薩雷斯（Thyrse Gonzalez）

神甫任命張誠為具有法國人行使副會省長權力的傳

教區會長。（24）這樣一來，在華法國耶穌會傳教區的

存在就獲得了教廷正式認可，葡人的保教權也就在

法國傳教士面前徹底失去了威力。

法國發起挑戰的原因

法國傳教士源源不斷入華後，他們在清廷內，

表現活躍，後來居上，逐漸取代了以往葡萄牙和意

大利等國傳教士的地位。白晉返歐時曾說：“除我

外，其它人都可以說，皇帝對我非常尊敬。在指派

我回法國時，命令我所經過的各省的官員當妷各國

傳教士，甚至英國、葡萄牙商人的面，給予如此公

開的禮遇。此事，轟動了整個東方，甚至引起我國

敵人的注意。”（25）這對於葡屬保教權不啻是沉重打

擊，而法國傳教士所以能對葡萄牙挑戰成功，筆者

認為有深刻原因。

首先是康熙皇帝對西學的愛好。清初，中國仍

是世界強國，習慣以天朝上國自居，把其它國家與

民族皆視為蠻夷，對外界傳入的東西僅憑興趣和所

需來決定取捨。對於康熙帝，他所關心的祇是作為

傳教輔助手段的西方科技與工藝，至於傳教士們來

自何國倒無所謂。“大皇帝不分何國之人，但看其

才能授以官職。”（26）“聖朝之於天主教，可謂破格

褒揚矣。或謂國家任用教士，重其學，非重其

教。”（27）緣於法國傳教士的不凡表現，康熙帝才會

不滿足於僅少數這樣有才華的人為他服務。1693年

白晉神甫返歐的使命就是“以搜尋數學家、音樂

家、樂器演奏家和鐘錶匠等名義，把一大批法國耶

穌會士帶往中國。他們能夠取悅皇帝，善於為他解

悶消遣。”（28）可見是康熙皇帝對先進科學知識的喜

好，無意中提昇了法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地位。

其次是羅馬教廷對葡萄牙保教權的限制。羅馬教

廷初賦以葡萄牙保教權，是以推進傳教事業為目的，

以相互合作為前提。但在傳教東方的實際過程中，保

教權反而成了葡萄牙殖民活動的保護傘及其它國家來

華傳教的障礙。因此，教皇於1622年擬設傳信部，專

理全世界的傳教事宜，試圖從葡萄牙人手中收回處理

宗教事務的權利。1658年教廷設宗座代牧制，以直屬

羅馬教廷管轄、相當於主教的宗座代牧來部分抵消葡

萄牙享有的保教權。1663年，教廷傳信部在巴黎成立

巴黎外方傳教會修道院，支援當時在歐洲人口最多的

法國加入海外佈道行列。從教廷所採取的一系列行

動，可看出其對葡萄牙態度的逐漸冷淡。

第三是傳教事業的感召。因東方教區不斷擴

大，葡萄牙已日漸難以應付，急需別國傳教人員的

幫助。當時中國，由於1664年“曆法之獄”，傳教

士人數銳減；同時也因曆法之爭，年輕的康熙帝對

西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需要一批有學之士前來。這

樣情況下，中國修會副省會長南懷仁儘管對葡萄牙

保護中國傳教會很感激，但也看到僅靠葡萄牙在中

國推進傳教事業是不夠的。1678年他從北京向歐洲

發出呼籲：由於在中國的傳教士相繼去世或陸續回

國，以致神父太少，不敷分發。四川、山西、陝

西、河南等省十餘年中，竟無一神父至其地，請速

遣傳教士來華。（29）借此東風，大批法國耶穌會士來

到中國，成為與葡萄牙對抗的堅實力量。

第四是葡萄牙自身的內憂外患。15、16世紀可謂

葡萄牙的全盛時代，“若沒有最初葡萄牙殖民勢力稱

雄於東方，最初來帝國傳教的就不會是該修會的人

員”（30）。但後來“即使是最粗心的人都能看出葡萄

牙國勢日漸衰落”（31），人員缺乏以及資金短少，使

它已不能向日益擴大的各傳教區提供較好服務，若仍

要以保教權阻止它國教士來華，是不可能的。而且

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王權的聯合，使“諸新教

國家以從前對西班牙的恐懼和仇恨來對待葡萄牙，葡

萄牙這時在歐洲和海外都被視作敵人”（32）。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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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使葡萄牙焦頭爛額，無力對其保教權作更有力的捍

衛。鴉片戰爭後，葡萄牙對中國內地的保教權便正式

劃上了個句號，取代它的恰恰就是法國。

最後是法國對東方的覬覦。17-18世紀法國不斷

進行海外貿易和殖民拓展，國力日強，但它在向遠

東的經濟和貿易滲透中卻落後於其它國家。法國不

願受縛於教皇亞力山大劃定的框子，渴望打破葡萄

牙人壟斷，成為羅馬教廷在東方的新代言人，以宗

教實現向東方擴張的野心。為此，路易十四向中國

派出的傳教士，均堪稱精英，為的就是要打開通向

中國之門。“他們不但要像比他們先來的葡萄牙、

意大利等國的傳教士們一樣進行傳教工作，還要以

輿地學家、語言家及和平使者資格，給中國朝廷响

力。”（33）可以說，法國傳教士部分繼承了利瑪竇學

術傳教路線，利用科技得以在皇帝的庇護下開展傳

教工作，地位也日益提高。

須指出的是，雖然法國傳教團的最終目的，是

要揚法國國威、擴法國勢力，但因中國朝廷“始終

把傳教士們作為客卿來看待，嚴格限於祇使用其技

術”的態度（34），使得法國在與葡萄牙的競爭中雖漸

佔上風，但並沒能給它帶來想象中的豐厚利潤。據

統計，自1699年到1769年，即法國東印度公司壟斷

對華貿易期間，共有五十七隻船到達中國，但對中

國的貿易，仍以其入超的年份居多。（35）可看出，其

對華貿易的發展方面佔據微不足道的地位，而是以

文化為載體的中西交流卻有妷重大影響。當時法國

耶穌會士不斷東來，他們不單單向歐洲介紹中國文

化，還研究中國文化，出版大量書籍，使歐洲研究

漢 學 中 心 移 到 了 巴 黎 。 著 名 漢 學 家 戴 密 微

（Demieville）教授講過：“人們常說西方的漢學是

由法國人創建的，如將漢學理解為對中國的學術研

究，這一提法是正確的。”（36）這就與鴉片戰爭後通

過不平等條約巧取豪奪，用保教權控制中國教會，

來實現侵略中國野心的法國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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